
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設置辦法 

109.4.13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

109.5.22院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： 本章程依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設置辦法第四條訂定之。 

第二條： 本系置主任一人，對內綜理系務，對外代表本系。 

第三條： 系務會議為本系最高決策會議，其組織章程另訂之。 

第四條： 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，其組織章程另訂之。 

第五條： 本系主任之推選，辦法另訂之。 

第六條：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